
附件1
市区经信部门联系方式
	序号
	区县
	联系人
	办公电话

	1
	两江新区
	于老师
李老师
汤老师
	023—67810277（原渝北区）

023—63569011（原两江新区）

023—67855882（原江北区）

	2
	万州区
	眭老师
	023—58520318

	3
	黔江区
	陆老师
	023—79239715

	4
	涪陵区
	刘老师、陈老师
	023—72288322

	5
	渝中区
	黄老师
	023—63765803

	6
	大渡口区
	汪老师
	023—68173432

	7
	沙坪坝区
	刘老师
王老师
	023—65308259

023—65308517

	8
	九龙坡区
	杨老师
	023—68780315

	9
	南岸区
	张老师
	023—62457057

	10
	北碚区
	肖老师、刘老师
	023—68208879

	11
	巴南区
	朱老师
	023—66222364

	12
	长寿区
	张老师
	023—40258032

	13
	江津区
	李老师
	023—47521179

	14
	合川区
	阳老师
	023—42725036

	15
	永川区
	罗老师
	023—49828709

	16
	南川区
	孙老师
	023—71427156

	17
	綦江区
	蔡老师
	023—48605355

	18
	大足区
	罗老师
	15215159961

	19
	璧山区
	胡老师
	023—41428075、15923216299

	20
	铜梁区
	刘老师
	023—45342831

	21
	潼南区
	袁老师
	15523566261

	22
	荣昌区
	卓老师
	19112072062

	23
	开州区
	谢老师
	023—85876801

	24
	梁平区
	杨老师
	023—53236348

	25
	武隆区
	丁老师
	15723604466

	26
	城口县
	曾老师
	18723755899

	27
	丰都县
	李老师
	18996817669

	28
	垫江县
	董老师
	13896594474

	29
	忠县
	张老师
	023—54235874

	30
	云阳县
	向老师
	13509469554

	31
	奉节县
	谭老师
叶老师
	18723909545

15923367600

	32
	巫山县
	谭老师
	15310705013

	33
	巫溪县
	李老师
	15870528320

	34
	石柱县
	谭老师
	023—73332168

	35
	秀山县
	彭老师
	023—76895675

	36
	酉阳县
	田老师
	15823290304

	37
	彭水县
	谭老师
	023—78849781

	38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
	马老师
	023—68679976

	39
	万盛经开区
	肖老师
	15723451005

	40
	市经济信息委
	023—63895423，023—63895416，023—63895446

	41
	申报系统
	023—63895423，010—87901013，010—87901032

	42
	政务大厅收件人
	张老师
	023—63897957


附件2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标准

一、认定条件

同时满足以下四项条件即视为满足认定条件：

（一）从事特定细分市场时间达到2年以上。

（二）上年度研发费用总额不低于100万元，且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不低于3%。

（三）上年度营业收入总额在1000万元以上，或上年度营业收入总额在1000万元以下，但近2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达到2000万元以上。

（四）评价得分达到60分以上或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近三年获得过省级科技奖励，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名前三；或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名前五。

2.近两年研发费用总额均值在1000万元以上。

3.近两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6000万元以上。

4.近三年进入“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500强企业组名单。

二、评价指标

包括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和创新能力四类十四个指标，评价结果依分值计算，满分为100分。

（一）专业化指标（满分25分）

1.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满分5分）。
A.80%以上（5分）；
B.70%—80%（3分）；
C.60%—70%（1分）；
D.60%以下（0分）。
2.近2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满分10分）。
A.10%以上（10分）；
B.8%—10%（8分）；
C.6%—8%（6分）；
D.4%—6%（4分）；
E.0%—4%（2分）；
F.0%以下（0分）。
3.从事特定细分市场年限（满分5分）。
每满2年得1分，最高不超过5分。

4.主导产品所属领域情况（满分5分）。
A.在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及关键领域“补短板”“锻长板”“填空白”取得实际成效（5分）；
B.属于工业“六基”领域、中华老字号名录或企业主导产品服务关键产业链重点龙头企业（3分）；
C.不属于以上情况（0分）。
（二）精细化指标（满分25分）
5.数字化水平（满分5分）。
A.三级以上（5分）；
B.二级（3分）；
C.一级（0分）。
6.质量管理水平（每满足一项加3分，最高不超过5分）。
A.获得省级以上质量奖荣誉；
B.建立质量管理体系，获得ISO9001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C.拥有自主品牌；
D.参与制修订标准。
7.上年度净利润率（满分10分）。
A.10%以上（10分）；
B.8%—10%（8分）；
C.6%—8%（6分）；
D.4%—6%（4分）；
E.2%—4%（2分）；
F.2%以下（0分）。
8.上年度资产负债率（满分5分）。
A.50%以下（5分）；
B.50%—60%（3分）；
C.60%—70%（1分）；
D.70%以上（0分）。
（三）特色化指标（满分15分）

9.所属领域产业导向方面（满分5分）。

A.符合我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方向（5分）；
B.不属于以上情况（0分）。

10.特色经营方面（多选，最高不超过10分）。
A.企业上市挂牌情况（不重复得分、最高不超过5分）；

〔企业已上市（5分）、上市申请已获受理（4分）、已到重庆证监局申报辅导备案（3分）、已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2分）〕
B.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超过10%，或位居全国前三（5分）；

C.企业开展过境外并购或在境外设立分公司或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5分）；

D.市级以上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产品企业及重点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5分）；
E.近三年进入“创客中国”重庆市创新创业大赛企业组决赛名单、市级以上创新创业大赛获奖名单（5分）。

（四）创新能力指标（满分35分）

11.与企业主导产品相关的有效知识产权数量（满分10分）。
A.Ⅰ类高价值知识产权1项以上（10分）；
B.自主研发Ⅰ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8分）；
C.Ⅰ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6分）；
D.Ⅱ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2分）；
E.无（0分）。
12.上年度研发费用投入（满分10分）。
A.研发费用总额500万元以上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10%以上（10分）；
B.研发费用总额400万—5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8%—10%（8分）；
C.研发费用总额300万—4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6%—8%（6分）；
D.研发费用总额200万—3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4%—6%（4分）；
E.研发费用总额100万—200万元或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在3%—4%（2分）；
F.不属于以上情况（0分）。
13.上年度研发人员占比（满分5分）。
A.20%以上（5分）；
B.10%—20%（3分）；
C.5%—10%（1分）；
D.5%以下（0分）。
14.建立研发机构级别（满分10分）。
A.国家级（10分）；
B.省级（8分）；
C.市级（4分）；
D.市级以下（2分）；
E.未建立研发机构（0分）。
三、部分指标说明

（一）指标中如对期限无特殊说明，一般使用企业近1年的年度数据，具体定义为：指企业上一完整会计年度，以企业上一年度审计报告期末数为准。对于存在子公司或母公司的企业，按财政部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执行。

（二）所称拥有自主品牌是指主营业务产品或服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产品或服务品牌已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正式注册。

2.产品或服务已经实现收入。

（三）所称“Ⅰ类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均不包含转让未满1年的知识产权）。

（四）所称“Ⅰ类高价值知识产权”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专利或在海外取得收入的其他Ⅰ类知识产权，其中专利限G20成员、新加坡以及欧洲专利局经实质审查后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

2.维持年限超过10年的Ⅰ类知识产权。

3.实现较高质押融资金额的Ⅰ类知识产权。

4.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或中国专利奖的Ⅰ类知识产权。

（五）所称“Ⅱ类知识产权”包括与主导产品相关的软件著作权（不含商标）、授权后维持超过2年的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均不包含转让未满1年的知识产权）。

（六）所称“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是指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完成数字化水平免费自测。

（七）所称“重大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是指产品安全、生产安全、工程质量安全、环境保护、网络安全等各级监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法规等出具的判定意见。

（八）所称“股权融资”是指公司股东稀释部分公司股权给投资人，以增资扩股（出让股权不超过30%）的方式引进新的股东，从而取得公司融资的方式。

（九）所称“合格机构投资者”是指符合《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令第39号）或者《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令第105号）相关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完成备案且规范运作的创业投资基金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十）所称“主导产品”是指企业核心技术在产品中发挥重要作用，且产品收入之和占企业同期营业收入比重超过50%。

（十一）所称“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超过10%，或位居全国前三”可通过企业自证或其他方式佐证。

（十二）所称“省级科技奖励”包括我市科学技术奖的一、二、三等奖；“国家级科技奖励”包括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以及国防科技奖。

（十三）如无特殊说明，所称“以上”、“以下”，包括本数；所称的“超过”，不包括本数。在计算评价指标得分时，如指标值位于两个评分区间边界上，按高分计算得分。

（十四）本办法部分指标计算公式：近2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企业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企业上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2。

（十五）所称“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查询结果为准；所称“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以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结果为准。

（十六）所称“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500强、50强企业组名单是指该大赛2021年以来正式发布的名单。

附件3
佐证材料清单（供参考）

1.重庆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请书；

2.企业营业执照；

3.2024、2025年度审计报告、专项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三者任选其一提供，须体现认定标准涉及的财务指标）；

4.近2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达到2000万元以上、6000万元以上佐证材料，包括银行到账凭证或融资报告；

5.近3年获得市级、国家级科技奖励及排名证明材料；

6.近三年进入“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500强企业组名单的证明材料及获奖证书；

7.主导产品所属领域说明材料；

8.数字化水平测试结果证明材料（梯度培育平台测试结果截图）；

9.获得的市级以上质量奖荣誉证书；

10.获得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证书；

11.自主品牌佐证材料（产品注册商标证或其他相关材料）；

12.参与制修订标准的佐证材料；

13.符合我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方向说明；

14.上市情况证明材料；

15.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产品企业及重点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证明材料；

16.近三年进入“创客中国”重庆市创新创业大赛企业组决赛、市级以上创新创业大赛获奖证明材料；

17.知识产权证书及相关证明材料；

18.研发人员占比的说明材料；

19.建立研发机构证明材料；

20.企业细分市场占有率说明材料；

21.企业境外经营情况相关证明材料。


